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整改任务(序号26)销号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‘散乱污’企业禁而不止。2024年，省大气督导组共发现各类‘散乱污’问题30个。其中，任泽区10个，平乡县6个，最为突出。此次督察期间又发现“散乱污”问题12个，涉及7个县（市、区）,其中平乡县、任泽区各3个，依然最多。”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2月9日至2月27日。
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319-8186018
电子邮箱：qhhjjc12369@163.com
附件：具体整改情况表

附件：

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“散乱污”企业禁而不止。2024年，省大气督导组共发现各类“散乱污”问题30个。其中，任泽区10个，平乡县6个，最为突出。此次督察期间又发现“散乱污”问题12个，涉及7个县（市、区）,其中平乡县、任泽区各3个，依然最多。

	责任单位
	清河县委、县政府

	整改目标
	实现“散乱污”企业动态清零。

	整改措施
	在全市范围内组织排查整治，制定排查整治方案，在辖区内持续开展“散乱污”企业排查整治工作，对新发现的“散乱污”企业坚持分类施策，全面整治。对关停取缔类的，“两断三清”到位；对提升改造类的，采取先停后治措施；对搬迁入园类的，采取停产措施，进驻园区后企业安装治理设施，完善相关手续后开工生产。

（二）加强日常监管，建立健全长效监督机制，对已取缔的企业进行突击检查，坚决遏制屡禁不止、异地转移和“死灰复燃”的发生。

	完成情况
	结合群众举报线索会同属地，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工作，2025年共发现散乱污企业12个，已全部取缔完成。
对已取缔整治的“散乱污”企业开展回头看，确保整治到位不出现反弹，目前未发现死灰复燃问题，实现“散乱污”企业动态清零。


